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第五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6月 7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601 會議室 

主持人：賴副主任委員勁麟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名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第一案：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四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案。 

   決議： 

一、 請內政部（營建署）於草擬「整體住宅政策」草案時，邀

請婦權會委員參與，並請將目前草案研修進程，提行政院

婦權會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二、 請勞委會（統計處）將「女性雇用管理調查報告」、「婦女

勞動政策滿意度及需求調查報告」、「部分工時勞工綜合實

況調查報告」提供本組新任委員參考。 

三、 請內政部（家防會）妥適修正「外籍勞工性侵害防治宣導

手冊」之名稱；另為保障外勞工作及生活權益，請勞委會

職訓局對雇主加強宣導。 

四、 本組第四次委員會議其餘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洽悉，並請

各相關部會依委員意見持續積極辦理。 

 

 第二案：人口政策目前進度及內容報告案。 

   決議：請內政部於 6月 9日召開「人口政策白皮書（草案）」會議

時邀請婦權會委員共同參與，並將會中決議提行政院婦權

會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推選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五屆民間委員召集人」案，提請

討論。 

   決議：依民間委員推舉結果，本組第五屆民間委員召集人由周月

清委員擔任。 

 

 第二案：「『新世紀婦女勞動政策』部分內容修正」、「『新 

          世紀婦女勞動政策』中長期具體工作項目暨 93 

          年預算執行情形一覽表」及「婦女勞動政策滿意 

          度及需求調查結果」，提請審議。 

   決議： 

一、 請勞委會邀集婦權會委員擇期針對「新世紀婦女勞動政

策」召開專案檢討會議。 

二、 另請主計處協助提供原住民相關性別統計資料，以臻完

善；並請勞委會職訓局提供婦女參與職業訓練之後，就

業媒合成功之具體數據。 

 

 第三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 

          點分工表」－「婦女福利與脫貧」所列工作重點 

          3-1-6 與 3-5-1 應否刪除審計部為協辦機關案，提 

          請討論。 

   決議：同意刪除審計部為協辦機關，惟仍請審計部協助相關政策

之推行。 

 

 第四案：「婦女領導人網絡（WLN）會議決議事項分辦表（就業經濟

及福利組）」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本案 WLN 決議事項分辦表（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移送國

際參與組討論。 

二、 各權責機關尚未填報辦理情形者，請於會後 7日內送本

組幕僚單位彙辦。 

   

 



 

肆、 臨時動議 

  第一案：為雙（多）胞胎弱勢家庭婦女爭取應有的關心與福利。 

    決議：請內政部及衛生署依據委員建議參考辦理。 

 

  第二案：建議下次會議時間的選擇，能先徵求與會之民間委員的出

席時間，且以多數能出席者為選擇。 

    決議：依委員建議辦理。 

 

  第三案：建議各相關單位針對以下之議題，擇期提出專案報告及研

討： 

(1)陳水扁總統「五五五」婦女政策執行情形及未來規劃。 

(2)我國未來長期照顧規劃情形，尤其是與性別平等相關部分

之考量，如何放入規劃內涵。 

(3)內政部針對特殊境遇條例的修擬與執行現況；及如何將委

員們曾經建議修擬部分放入考量。 

   決議： 

一、 請內政部、教育部及勞委會依委員建議，將有關「五五

五」婦女政策方案之規劃及執行現況，於本組會議中進

行專案報告。 

二、 請內政部及衛生署將目前長期照顧規劃之政策內容提供

委員瞭解。 

三、 為避免影響特殊境遇條例的立法進度，相關建議請於下

次修法時再行討論。 

 

第四案：針對遭受雇主性侵害的家事服務類外籍勞工（看護工與幫

傭），勞委會職訓局應准予跨行轉換雇主，並且不受限於二

次機會。 

   決議：請勞委會依委員建議積極辦理。 

 

 

伍、 散會（12 點 30 分） 


